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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员 王乐
郭晋）“村里有了消费维权站，不用出
村就能调解村民纠纷。”崇阳县白霓镇
大市村主任王存勇说。大市村“消费
维权服务站”，是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指导，崇阳县市场监管局建立。

2022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
市委、市政府创建和谐社区的工作部
署，结合“一下三民”实践活动和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该局
决定开展“市场监管进乡村、社区，共
同缔造美好消费环境”活动。消保科
负责下乡指导开展“放心消费示范

村”创建活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设立食品快检室，建立市场监管文化
长廊、放心消费步道，组织以发放手
册、图片展览、科普视频、现场咨询等
形式的现场活动。各县（市、区）市场
监管局根据市市场监管局指导意见
开展“村级消费维权服务站”建立工
作。消保科下乡指导30余次，提出建
设性意见，先后完成了崇阳大市村、
通城陈塅村、嘉鱼樱花街等共同缔造
示范点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以“村级消费维权
服务站”为载体，组织相关科室和县

（市、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消费维
权、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
安全、打击传销、价格监督等市场
监管“六进”活动，并对“市场监管
进乡村、社区”进行业务指导和工
作督导，确保工作落地落实。同时
通过香城都市报、咸宁网“放心消
费咸宁行”专栏开展“六进”活动安
全知识宣传，报道消费维权生动故
事，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为缔造美好消费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共同活动，深入掌握社情民
意，采取一些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利

用市场监管职能，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在乡村、社区形成了
共建共享的美好消费环境。

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员 黄泽
中）1月13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湖北省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办公
室表彰2022年全省网络市场监管工作
先进单位和个人，我市5家单位、8位个
人受到表扬。

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市邮
政管理局、通山县市场监管局、赤壁市
市场监管局、通城县市场监管局喜获

“全省网络市场监管工作先进单位”荣
誉。市市场监管局管理岗九级职员冯
瑶、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管理岗九级
职员杨艳娟、赤壁市市场监管局专技岗
十二级王劼、咸安区市场监管局四级主
任科员李静、通城县市场监管局网监合
同股股长胡益龙、崇阳县市场监管局网
监合同股股长汪曙光、通山县市场监管
局网监合同股股长徐国栋、嘉鱼县市场

监管局网监合同股股长刘波获评“全省
网络市场监管工作先进个人”。

2022年以来，我市网络市场监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深入贯彻落省委、省
政府、省市场监管局及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集中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规范竞争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持续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
患，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网络市场秩序。

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员 徐世
聪）1月13日，记者从通山县市场监管局
获悉，湖北省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办
公室表彰2022年全省网络市场监管工
作先进单位和个人，通山县市场监管局
喜获“全省网络市场监管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该局市场监管股股长徐国栋获评

“全省网络市场监管工作先进个人”。
2022年，通山县市场监管局组织

15次电商业主参加线上、线下《电子商
务法》普法培训，受训人数共800余人
次。对“美团”“饿了么”两家网络订餐
平台经营负责人进行了3次约谈，督促
其履行网络订餐企业主体责任。加强
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对网络电商
企业实行“双随机”抽查，抽查覆盖率达
100%。加大对网络违法案件的打击处
罚力度，先后与宜昌兴山、湖北潜江、天

门、黄石阳新、江西武宁、修水等市场监
管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与修水、武宁、
天门合作办理了网络传销案件8起。
依托省局平台和国家总局“五级贯通系
统”，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和上级转交涉
网案件办理力度，有效净化了网络经营
秩序。2022年来，共办理涉网转办件
及检察建议涉网案件共计22件，罚没
金额6万元。

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员 王杰）1
月12日，记者从崇阳县市场监管局获
悉，该局通过随机抽查、交叉检查、日常
巡查等方式开展特种设备风险隐患排
查工作。严查安全隐患、严控安全风
险、严守安全底线，保障辖区特种设备
安全运行。

通山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丁刚宏带队，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

直奔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现场进行暗访
检查。重点对湖北冰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力越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咸宁
弘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3家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进行了检查。

据了解，从2022年12月底至今，该
局以市场监管所为单位组建13个检查
组，重点针对乘客电梯、压力管道、压力容
器等特种设备开展暗访检查。重点检查

危化品生产储运单位的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液化石油气钢瓶等特种设备。重
点抽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的落实情况，依法督促其做好安全值守
和隐患排查治理，杜绝设备“带病”运行。

截至目前，共检查特种设备经营使
用单位69家，抽查特种设备206台/套，
发现一般安全隐患8条，整改8条，处理
投诉举报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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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三严三查”守护春节特种设备安全

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员 章和开
向茜露）1月8日至12日，咸安区市场
监管局开展春节前出版物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

该局将“扫黄打非”执法检查与市
场监管日常工作相结合，围绕校园周
边、人流量较大区域的出版物经营主体
开展检查。重点整治印刷、散发、销售

涉政有害信息、淫秽色情、非法宗教、非
法报刊、侵权盗版等出版物及其他非法
出版、印刷复制企业、复印打印场所违
法违规印制行为和无照经营等行为。

执法人员积极督促各类出版物经营
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对出版内容
的审核把关机制，不得为淫秽色情信息提
供传播条件、渠道，不得印制、售卖非法出

版物，并对企业电商平台开展网络监测，
加大对违法违规互联网网站的查处力度，
密切监测网上非法出版活动，持续净化网
络出版传播环境，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维护文化市场健康有序。

此次整治行动，检查市场经营单位
17户次，网络监测20次，未发现有销
售、印制非法出版物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
员 雷俊）1月12日，记者从崇
阳县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开
展殡葬服务收费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未对公墓价格、
殡葬服务收费明码标价，不按
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
销售公益性墓穴（墓位），提供
遗体接运、火化等基本服务过
程中，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
定价；未按规定实施惠民殡葬
有关收费减免、优惠措施；利用
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搭售商品、
捆绑服务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
条件等行为。

经检查，崇阳县天鹅山殡
仪馆严格落实了收费公示制
度，在显著场所公示了服务项
目和收费标准，政府定价项目
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标准，未发
现超标准收费行为。

本报讯（记者 傅辉 通讯
员 徐世聪）1月12日，记者从
通山县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
赴通山县殡葬管理所、火葬场、
东牛山公墓开展殡葬服务收费
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检查
通山县殡葬管理所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标准是否公开；遗体
火化、接运、冷藏、骨灰寄存等
基本服务是否执行政府定价；
殡葬延伸服务及销售丧葬用品
服务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强
制捆绑服务收费；是否存在标
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是否存在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等。

经检查，通山县殡葬管理
所严格落实了收费公示制度，
在显著场所公示了服务项目和
收费标准，政府定价项目严格
执行政府定价标准，未发现超
标准收费行为。但也发现部分
丧葬用品销售存在商品明码标
价不规范现象。执法人员当场
对部分收费项目的公示细化进
行指导整改，并发放了《殡葬服
务行业价格政策提醒告诫函》。

咸安开展春节前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通山开展殡葬服务
收费专项检查

崇阳开展殡葬服务
收费专项检查


